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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市监办〔2021〕97号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关于下达 2021年第 1批产（商）品质量

监督抽查计划的通知

各县（市）市场监管局、市场监管局开发区分局、各区执法大队、

各抽样单位、各检验机构：

为进一步加强我市重点工业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保护广大消

费者权益，维护市场公平竞争机制，推动我市经济高质量发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产品质量法》《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

行办法》（总局第 18 号令）等法律法规及《河南省市场监督管

理局关于对 2021年市（县）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计划的批复》

（豫市监函〔2021〕28号）文件精神，结合我市产（商）品特

点和消费热点，市局决定对我市涉环保产品、特殊人群产品、农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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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产品、疫情产品、重要工业产品等 5大类 26种产（商）品组

织开展监督抽查。现将 2021 年产（商）品质量安阳市监督抽查

（以下简称抽查）计划下达给你们，并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抽查产（商）品范围及承检机构

本次监督抽查由市局统一组织，被抽检产（商）品的《抽查

实施方案》由承检机构参照国家局、省局公告的《实施规范》《实

施细则》制定，同时报市局备案。样品的抽取、检验和结果告知

等工作由市局委托相关技术机构开展。产（商）品名称、批次、

抽样领域和承担此次监督抽查工作的技术机构（以下简称承检机

构）等安排见《安阳市 2021年第 1批产（商）品质量监督抽查

计划表》（附件 1）。

二、抽查时间

本次抽查时间自计划下达之日起，到 2021年 8月 31日结束。

承检机构于 7月 20日前将加盖本单位公章的《安阳市产品质量

监督抽查抽样备案表》（附件 2）纸质材料及电子文本报市局。

三、抽样及检验要求

1. 严格落实“双随机”抽样要求。承检机构要“随机”选派具有

抽样资格的人员开展抽样工作，抽样人员不得参与检验工作。生

产领域要按照经《河南省市场监管综合业务管理系统》“随机”

产生的企业名单进行抽样；生产领域的被抽样生产者包括主选和

备选名单。根据突出重点和随机抽取相结合原则，除上次在市及

以上监督抽查中存在检验不符合标准或因转产、拒检、停业等原

因未抽到样品的生产者为必选外，其余主选和备选被抽样者在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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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生产企业库中依据“双随机、一公开”相关要求随机抽取;流通

领域的被抽样销售者由市局随机抽取的行政区域市场监管部门

与承检机构共同“随机”抽取。承检机构应与被抽样生产经营者所

在辖区的市场监管部门联系（见附件 3），在其配合下依法依规

开展抽样工作。

2.严格按规定抽取样品。样品应当由抽样人员在被抽样生产

者、销售者的待销产品中随机抽取，不得由被抽样生产者、销售

者自行抽样。抽样或检验人员发现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涉嫌存

在无证无照等无需检验即可判定违法的情形的，应当终止抽样或

检验，立即报告市局；因转产、停业等原因未抽到样品的，要做

好记录并写按规定填写《产品质量安阳市监督抽查未抽到样品企

业情况说明表》（见附件 4），对以明显不合理的样品价格等方

式阻碍、拒绝或不配合抽样的，要填写《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抽

查企业拒检认定表》（附件 5），经当地市场监管部门盖章确认。

抽样人员应当对抽样全过程通过拍照或者录音录像的方式留存

证据。对于在抽样过程中发现的违法生产者、销售者，要及时将

情况通报给相关部门。

3.抽样人员到达被抽样单位后，应主动出示本通知（复印件

有效）、《产品质量监督检查/复查通知书》（企业须知）和有

效身份证件。抽样机构执行抽样任务的，还应当出示市局出具的

授权委托书复印件。抽样前，应向被抽样单位说明监督抽查的性

质、抽查产品范围、实施方案、抽样方法等相关内容。

4.同一市场监督管理部门不得在六个月内对同一生产者按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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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标准生产的同一商标、同一规格型号的产（商）品进行两次

以上监督抽查。被抽样单位在抽样时能够证明同一产品在六个月

内经上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监督抽查的，下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不得重复抽查。依据有关规定对监督抽查发现的不合格产品的跟

踪抽查和为应对突发事件开展的监督抽查除外。

5.抽查费用由安阳市政府财政列支，不得向被抽样单位收

取。抽样机构现场以市场价格购买样品（企业出具正规发票），

备用样品由被抽样生产者先行无偿提供。受检单位应按有关规定

积极配合抽样，不得拒检；抽样人员要认真填写《产品质量监督

检查/复查抽样单》。

6.产品检验按实施方案进行，并对产品检验结果做出判定，

企业明示的技术指标高于产品标准的，按企业明示的指标判定，

有分等级规定的应按等级判定。企业明示的技术指标低于产品标

准的，要按照产品标准进行判定。

7.承检机构在完成检验后要立即将《检验报告》《产品质量安

阳市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见附件6）采用邮政特快专递方式邮

寄被抽样生产者、销售者。对于经检验不符合标准要求的企业，

涉及本市企业的，承检机机构要将《检验报告》《抽样单（后处理

部门留存联）》《抽查通知书（后处理部门留存联）》寄送被抽样

生产者、销售者所在辖区市场监管部门，同时报送市局。涉及外市企

业的，承检机构要将《检验报告》（一式两份）《抽样单（后处理

部门留存联）》《抽查通知书（后处理部门留存联）》寄送市局。

四、抽样和检验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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抽样、检验费用市局已按照有关规定拨付给各承检机构。

根据国家、省有关规定，不得向被抽样企业收取样品的抽取、

购买、运输、检验、处置等工作费用。

五、其它事项

1.承检机构要严格按照《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管理暂行办法》

（总局第 18 号令）等法律法规及文件要求，精心组织，周密

部署，认真落实抽样全过程录音录像制度，坚持实事求是原则，

确保抽样检验工作科学、公正、准确、及时。各承检机构要严

格按照规定时限要求完成好各季度的抽样、检验、结果汇总等

工作，将电子版发送 cpzlaqjgk@163.com邮箱。

2.承检机构要认真落实“抽检分离”制度，除现场检验外，抽

样人员不得承担相应产品检验工作。

3.各单位应加强对抽检人员管理，严格落实“八项规定”及

防疫相关要求，确保 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检工作顺利完成。

附件：1安阳市 2021年第 1批产（商）品监督抽查计划表

2.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情况备案表

3.安阳市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业务工作通讯录

4.安阳市监督抽查未抽到样品单位情况说明表

5.安阳市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

6.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

.

2021年 5月 1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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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安阳市 2021 年第 1 批产（商）品监督抽查计划

序

号

抽检

类别
产品名称

抽查领域及

批次 承检机构 承检范围

生产 流通

1

涉环保

产品

农膜、地膜（环保） 2 2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全市范围

2 煤炭（洁净型煤） 4 0
安阳市殷都区质量计量检测

中心
全市范围

3 车用柴油 4 0
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全市范围

4 车用乙醇汽油 4 0
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全市范围

5 车用尿素水溶液 2 0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全市范围

6 塑料购物袋 2 10 河南省计量科学研究院 全市范围

7 涂料(VOCs 含量) 2 2 检验单位：广州合成材料研究

院有限公司化学工业合成材

料老化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抽样单位：安阳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全市范围

8 油墨(VOCs 含量) 2 2 全市范围

9 胶粘剂(VOCs 含量) 2 2 全市范围

10 清洗剂(VOCs 含量) 2 2 全市范围

11

特殊人群

产品（老

年人、儿

童、妇女）

老人鞋（休闲鞋、旅游鞋） 2 2 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

全市范围

12 童鞋（凉鞋、运动鞋） 2 2 全市范围

13 床上用品 2 6 安阳市纤维检验所 全市范围

14 女士内衣 2 4 安阳市纤维检验所 全市范围

15 儿童及婴幼儿服装 40 10 安阳市纤维检验所 全市范围

16 校服 10 5 安阳市纤维检验所 全市范围

17
儿童玩具（塑料娃娃、水

晶泥）
0 6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全市范围

18
学生用品（塑料文具盒、

袋、磁铁笔、作业本）
2 4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全市范围

19

农资产品

复混肥料 25 10

检验单位：安阳市产品质量监

督检验中心

抽样单位：内黄县质量技术和

食品药品检验检测中心

全市范围

20
氮肥（硫酸铵碳

酸氢铵、尿素）
2 2

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
全市范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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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号

抽检

类别
产品名称

抽查领域及

批次 承检机构 承检范围

生产 流通

21
疫情产品

非医用口罩 4 10 山东腾翔产品质量检测有限

公司

全市范围

22 儿童口罩 2 4 全市范围

23

重要工业

产品

超高分子量聚乙烯(管

材、板、托辊）
2 0

河南省超高分子量聚乙烯制

品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全市范围

24 窨井盖 4 5 河南省产品质量监督检验院 全市范围

25 卫生纸 6 2
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全市范围

26 铁合金 30 0
国家铁合金质量监督检验中

心
全市范围



—８—

附件 2

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抽样情况备案表

承检机构（盖章）：

计划批次：完成率（%）：

序号
受检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受检单位

名称

受检单位

所在地

生产单位统一社会

信用代码

生产单位

名称

生产单位

所在地
产品名称 商标 规格型号

生产日期/

批号
抽样单编号

产品货值

（万元）
抽查领域 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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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安阳市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业务工作通讯录
（各县区局）

单 位 主管局长 办公室电话 业务负责人 电 话

林州市局 房军昌
6808938

13937267506

陈海桥

李国帅

李卫平

13938688669

15290601060 6871997

13783870679

安阳县局 朱俊民
2515085

13849280391

耿卫东

何永军

袁素芬

13903726985

13673307892 2960476

15993880895

内黄县局 张艳勇
7710619

13849295155

袁国新

张艳萍

周彦军

李俊昌

13837212583（8578）

13849294616 7798019

15138879868

13707661236

汤阴县局 李国栋

3806995

16637239098

16637239098

索新建

郝晓伟

3802807、13707667019（8085）

15039963020

殷都区局 曹五阳
18637203669

5315893

宋爱文

马建生

13598140989 5139119

13937261002

高新区分局 程德平
3392186

13937263869

王永强

张含笑

18537228219

18637295276 3392179

北关区大队 张建晓
5986039

18537228830
赵子晨 5986022、13101720268

文峰区大队 杨志刚
2981608

18537228309

魏东

尚华

2981608、13837257928（8516）

18537228526

殷都区大队 胡进邦
3680039

18537228859

张凤禄

谢艳华

13903726621（8121）

18537228612

龙安区大队 郜海亮
3393565

18537228268

申玲玲

王志勇

15637280533

18537228287 3393530

林州邮寄地址：林州市兴林路西段林州市工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内黄县地址：内黄县人名路与帝喾大道交叉口西北角产业集聚区五楼 526 房间

汤阴县地址：汤阴县产业集聚区创业大厦汤阴县工商管理和质量技术监督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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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
未抽到样品单位情况说明表

任务来源 任务类别

抽样领域 生产领域 实体店 □电子商务

抽查产品 抽样时间 年 月 日

抽样机构 抽样人员

受检单位名称 地址

联系人 联系电话

未抽到样品原因（可多选）：

倒闭 □注销 □停产 □转产 □搬迁 □地址不准 □吊销营业执照

□无可抽查产品 □抽样数量不足 □仅有“试制”“处理”“样品”等产品

□全部用于出口

□其他（需填写过程简要描述）

过程简要描述：

抽样签字：

受检单位负责人签字：

（受检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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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企业拒检认定表

任务来源 任务类别

抽样领域 □生产领域 □实体店 □电子商务

产品名称 抽样日期

受检单位名称 受检单位地址

法人代表 联系人及电话

抽样机构 联系人及电话

事实认定（拒检过程描述）：

抽样人员签字：

市场监管部门意见：

（单位公章）

年 月 日

文书说明：

1. 受检单位无正当理由阻碍、拒绝或者不配合抽样的，由抽样人

员填写此表，立即报告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并同时报告受检单位所在地

市（县）级市场监督管理部门。

2. 拒检过程描述应如实记录、文字通顺、语言精练，应包括抽样

人员在内不少于 2人的共同签字。
3. 原件报送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受检单位所在地市场监督管

理部门和抽样机构自行留存复印件或电子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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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安阳市产品质量监督抽查结果通知书
编号(抽样单编号)： ：

根据 2021年产品质量河南省监督抽查工作部署，对你单位生产（销

售）的产品进行了抽查检验，检验结果为 （合格；不合格） ，检

验报告附后。该产品详细信息如下：

产品名称： 规格型号：

受检单位：

生产单位：

电子商务平台：

如对抽查结果有异议，请在收到本通知书 15日内向我单位提出书面异

议并提交相关材料，异议材料应事实清楚、诉求明确，并提供有效联系方式。

逾期未提出书面异议的，视为认可抽查结果。

异议受理联系电话：0372-2276175

异议材料寄送地址：河南省安阳市人民大道19号，安阳市市场监督

管理局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科异议处理负责人收。邮编：450004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年 月 日

抄送：

安阳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办公室 2021年 5月 18日印发


